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学生会管理办法（试行）

（经2020年9月1日研究生院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学生会是财科院全体在读学生的自治组织，接受财科院党委和研究生院的领导，在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的指导下，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二条  财科院学生会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为团体会员。

第三条  凡取得财科院研究生院学籍的在读学生均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体会员。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机构是学生代表大会。

第五条  本会的主要任务：

（一）代表和维护广大同学的正当权益和要求，热情为同学服务，沟通研究生院有关部门与广大同学的联系，协助和促进财科院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

（二）根据会员的需要，开展多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活动，为会员提高民主素质、树立科学精神，全面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三）发展与兄弟院校的友好关系，加强与广大优秀青年的联系，树立财科院学生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四）遵守和维护院纪院规，倡导和建设积极奋进、团结互助的院风学风。组织开展学习、科研、文体、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

第六条  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大会对会员负责，受会员监督。各级学生组织在学生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基层学生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章  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本会内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到留院察看处分者，在留院察看期间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二）有权通过各种正当途径和方式对本会各级组织和干部及其工作进行监督、批评和提出建议。

（三）享有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权利。

（四）会员在本会内受到不正当待遇时，有权请求本会帮助和保护；会员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困难时，有权请求本会协调解决；本会各级组织必须认真对待。

第八条  会员在行使赋予的权利时，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遵守院纪院规，遵守本会制度。

（二）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财科院及本会的利益，不得妨碍他人行使权利。

（三）支持本会各级组织的工作，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执行本会的决议，努力完成本会安排的工作，维护本会的荣誉。

第九条  各级学生会干部除履行会员义务外，必须做到作风正派，努力学习，热心为同学服务。

第三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十条  学生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十一条  主席团是本会的常设领导机构，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

第十二条  主席团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制度，执行学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制定学生会总体工作计划，领导各部工作。

（二）决定机构设置，罢免、改选时提名各职能部负责人。

（三）筹备组织学生代表大会的召开。

（四）决定学生会其他的重大问题，行使其他的职权。

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为学生会处理日常工作，开展活动的常设职能机构，包括学术部、宣传部、新媒体部、文艺部、体育部、生活部。各职能部由部长主持工作，对主席团负责，设部长1人、副部长1-2人，干事若干人。

第十四条  各职能部根据学生会总体工作计划制定各部工作计划；定期向主席团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指导和建议，并及时向下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具体职责如下：

（一）学术部职责：学术部秉承学术至上的宗旨，通过举办学术交流系列活动，为同学提供学术研究、经验交流的平台。同时参与"新知大讲堂"“财经大讲堂”“新知学术沙龙”等活动的前期宣传和后期总结工作，提升财科院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包括：

1．贯彻落实财科院对学生学习、科研的要求和政策；

2．搜集反映学习信息，为研究生院教务处和专业教育学位中心适时调整教学计划提供依据；

3．承办英语风采大赛、职场经验分享会、学生辩论赛、论文指导分享会等活动；

4．完成主席团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宣传部职责：宣传部以配合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宣传，以立德树人、科研报国精神为根本，宣传财科院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宗旨，及时有效对学生的学习、科研、文体、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进行报道。包括：

1．做好日常宣传；

2．做好各项活动的事前海报宣传、事中照片采集、文字撰写和事后宣传栏刊登等；

3．学生会会议记录、整理、存档工作；

4．完成主席团委托的其他工作。

（三）新媒体部职责：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运用新媒体平台和技术进行线上宣传、对外联络。包括：

1．通过新媒体方式对学生活动的开展进行事前线上预热、视频剪辑制作、事后新闻稿撰写刊登；

2．直接参与官方公众平台运营与管理，包括微信公众号、网站的文字撰写、编辑、排版、发布等工作；

3．承办线上书画摄影大赛；

4．完成主席团委托的其他工作。

（四）文艺部职责：文艺部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组织开展各项文艺活动。包括：

1．负责学生文艺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实施；

2．通过文艺活动的举办和参加，与兄弟院校互联互通；

3．承办“双十一”联谊会、元旦迎新晚会、演讲比赛等；

4．完成主席团委托的其他工作。

（五）体育部职责：体育部通过组织各项体育活动为同学搭建强身健体、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发挥竞技体育的团结奋进精神。包括：

1．负责体育锻炼活动的组织、指导工作，建立学生锻炼兴趣群，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互动；

2．管理中塔公园体育健身卡，合理对各班级体育活动时间进行分配；

3．承办学生体育竞赛活动，包括新生篮球赛、羽毛球赛、乒乓球赛和趣味运动会等；

4．完成主席团委托的其他工作。

（六）生活部职责：生活部以关爱同学生活为宗旨，本着学生生活无小事的原则，帮助解决同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

1．协助宿舍的定期检查;与物业、保安及食堂的管理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等；配合其他部门物资采购；

2．承办女生风采节活动；

3．完成主席团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十五条  各职能部做好负责开展活动的总结、获奖记录等，并认真填写《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生活动参与人员获奖情况记录表》。

第十六条  各职能部根据批准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

第十七条  各职能部严格经费申请、审批和使用流程，遵循实事求是、节俭的原则，据实报销。

第十八条  定期召开学生会工作会议，部署工作安排，交流工作成效，总结工作经验。

第四章  主席团及各职能部干部选拔任用

第十九条  依据“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采用公开竞聘的方式，选拔任用主席团和各职能部干部。各职能部按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生会招新实施细则》招募纳新，做到公平公正、择优录取。

第二十条  主席团和各职能部干部每届任期一年，期满结束后一个月内完成换届。主席团主席和各职能部负责人原则上由硕士生担任，副主席由博士生担任。

第二十一条  主席团成员采用面试聘任制，各职能部负责人采用投票聘任制。

（一）主席团面试聘任流程：

1．主席团和各职能部负责人组成换届工作小组；

2．参聘人员提交申请表；

3．换届工作小组初选，并提出初选名单；

4．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相关人员和换届工作小组通过面试确定拟定名单，并按流程公示结果。

（二）各职能部负责人聘任流程：

1．参聘人员提交申请表；

2．换届工作小组初选，并提出初选名单；

3．召开任期总结暨换届大会，初选后的参聘人员现场演讲，不记名投票确定拟定名单。

4．按流程公示结果。

（三）新一届主席团和各职能部负责人试用期一个月，试用合格后正式任用。

第二十二条  主席团有权提请罢免各职能部负责人，各职能部负责人有权提请罢免本部其他成员。

第二十三条  在任期内主席团成员申请离职，可向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提交离职申请，经批准后应做好工作交接。各职能部负责人申请离职，可向主席团提交离职申请，批准后应做好工作交接。

第二十四条  任期内改选。

1．任职期间出现空缺的，应适时对空缺岗位进行改选；

2．主席团主席岗位空缺的，由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从现任学生干部中提名，经全体学生干部无记名投票，得票结果超半数以上生效；

3．主席团副主席岗位空缺的，由博士生班级提出初选名单，经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相关人员和主席团主席面试确定；

4．各职能部负责人岗位空缺的，从副职中选拔任用；

5．各职能部副部长岗位空缺的，从其他成员中选拔任用。

第五章  考核制度

第二十五条  依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生会成员量化考核表》，主席团对各职能部负责人进行考核，各职能部负责人对本部成员进行考核。

第二十六条  依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学生会成员量化考核表》，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和各职能部负责人对主席团成员进行考核，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考核权重占50%，各职能部负责人考核权重共占50%。

第二十七条  每学期结束两周内完成考核工作，并将考核结果上报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

第六章  奖惩制度

第二十八条  存在以下行为的，经主席团确认，报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批准后罢免其职务，取消其评优资格。

（一）不履行义务，不承担职责的；

（二）不请假或请假未批准，3次不参加学生会有关会议、活动的；

（三）存在个人诚信、违法违纪行为被发现，或被记录诚信档案负面清单的；

（四）存在严重有损学生会形象言行的；

（五）考核不及格的；

（六）存在违反学生会管理制度行为，经教育后仍不改正的；

（七）其他主席团或研究生院认为不当的。

第二十九条  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相关人员、主席团和各职能部负责人组成评优工作小组，每学年组织一次评优，评选出学生会优秀干部6名，优秀干事6名，给予奖励并院内通报表扬。

（一）优秀干部参评范围包括主席团和各职能部负责人；

（二）优秀干事参评范围包括各职能部其他成员；

（三）评选结束按流程公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学生会负责解释，并结合实际情况修订。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